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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點附件六禽畜糞堆肥場營運許可證登載事項變更申

請書修正規定 

附件六：禽畜糞堆肥場營運許可證登載事項變更申請書 

     

禽畜糞堆肥場營運許可證登載事項變更申請書 

本堆肥場依據禽畜糞堆肥場營運許可管理要點規定，申請禽畜糞堆肥場營運許可

證登載事項變更，茲檢附相關書件，請惠予辦理。 

一、變更登載項目（請勾選）： 

□經營類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經營主體名稱 

□堆肥場名稱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負責人 

□堆肥場場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土地面積 

□場房面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堆肥醱酵設施面積 

□每月最大處理量                   □原料名稱及數量 

□再利用製成產品                   □清運車輛 

□有效期限展延 

□其他(請說明)                

二、變更登載項目說明(請將變更項目內容，詳細填列於下表內。)： 

原登載內容 申請變更登載內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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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附件(請依變更項目，勾選所附書件)： 

□申請人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

□農民團體營業登記證明或公司行號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

□土地核准作堆肥舍(場)使用文件及建築使用執照影本 

□堆肥場各項設施配置圖及堆肥醱酵設施圖 

□原料提供者名冊及委託清除再利用或再利用契約書 

□個案再利用許可文件影本 

□畜牧產銷班證明文件 

□清運車輛證照影本 

□其他證明文件(請說明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此  致 

       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      核  轉 

農業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蓋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址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

(經營類別為代處理堆肥

場者加蓋營業或商業登

記名稱印鑑) 

 

 

中       華       民        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       


